惠州学院全日制在校生校内课程学分互认申请表

	学生姓名
	
	学号
	
	学生所属学院
	
	年级、班级
	

	已修读课程
	申请免修课程

	课程名称
	课程性质
	学分
	学时
	成绩
	课程名称
	课程性质
	学分
	学时
	成绩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已修读课程

开课部门
审核成绩
	教务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免修课程

开课部门

认定成绩
	系主任签名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已修读课程

开课部门

意见
	二级学院院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
年    月    日
	免修课程

开课部门

意见
	二级学院院长：                  公章
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交教务部保存，一份交学生所在学院教务员保存；  

